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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條死路（下篇） 
 

一、懸疑難決的賣主日（週三） 
 

在主耶穌的受難週裡面，賣主日（週三）這一天的「行程」最難確定，甚至「時序」上也

有明顯的衝突。關鍵是馬利亞獻香膏的事件似乎是發生在這一天，但又似乎是發生在好幾

天之前（可能是上一個週五）。馬太福音 26:1-7 說到： 

 

耶穌說完了這一切的話，就對門徒說：「你們知道，過兩天是逾越節，人子將要被

交給人，釘在十字架上。」那時，祭司長和民間的長老，聚集在大祭司稱為該亞法

的院裏。大家商議要用詭計拿住耶穌殺他；只是說：「當節的日子不可，恐怕民間

生亂。」耶穌在伯大尼長大痲瘋的西門家裏，有一個女人拿著一玉瓶極貴的香膏來，

趁耶穌坐席的時候，澆在他的頭上。...... 

 

第一節「耶穌說完了這一切的話」，參照上文廿四至廿五章，指的是主週二於橄欖山上的

大段末世講論。經文跟著說「過兩天是逾越節」，然後再提到獻香膏事件（有一個女人拿

著一玉瓶極貴的香膏來......）。逾越節晚餐是發生在週四晚上，這樣，順理成章，「獻香膏

事件」就應該發生在週二的末世講論與週四的逾越節晚餐之間，即週三的晚上。馬可福音

14:1-3 的記載亦似乎同意這個時間順序： 

 

過兩天是逾越節，又是除酵節，祭司長和文士想法子怎麼用詭計捉拿耶穌，殺他。

只是說：「當節的日子不可，恐怕百姓生亂。」耶穌在伯大尼長大痲瘋的西門家裏

坐席的時候，有一個女人拿著一玉瓶至貴的真哪噠香膏來，打破玉瓶，把膏澆在耶

穌的頭上。...... 

 

不過，在 A、C 兩件順序事件之間記載了 B 事件，卻並不一定意味 A、B、C 三件事件是完

全順序的。事實上，約翰福音 12:1-3 就非常「掃興」地指出另一個時間順序： 

 

逾越節前六日，耶穌來到伯大尼，就是他叫拉撒路從死裏復活之處。有人在那裏給

耶穌預備筵席，馬大伺候，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穌坐席的人中。馬利亞就拿著一斤極

貴的真哪噠香膏抹耶穌的腳，又用自己頭髮去擦，屋裏就滿了膏的香氣。...... 

 

約翰福音這一句「逾越節前六日」，一下子就將「獻香膏事件」提前了足足五天，由逾越

節前一天變成前六天，搞亂了原本相當「工整」的受難週的時序。 

 

由於「逾越節前六日」一句毫無含糊之處，於是多數釋經者就不得不將「獻香膏事件」推

前五日，放在耶穌騎驢入城之前的週五。至於受難週裡面的週三呢，就只能留下一片「空

白」了，或者成為一個莫名其妙的「安靜日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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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然，我最近不停提到「宏觀釋經」，叫大家學習「大而化之」，不要執著糾纏於那些枝

枝節節上面。「獻香膏事件」的準確時間或順序，應該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，必須這麼介

意甚至大費唇舌來解釋一番。 

 

對，我也絕對不是執著那三天兩夕的些微分別。不過，明明發生在好幾天前的事，馬太與

馬可為甚麼要留在這裡記載？大家要留意，自主耶穌騎驢入城那天開始，到主耶穌復活的

那一日，每一天都是順序記載的，為甚麼這裡忽然來個「大躍退」，倒敘回去幾天前發生

的一個「插曲」呢？ 

 

老實說，我毫無興趣做「時間考證」，更不會無聊到因此而懷疑聖經。倒是因我確信聖經

是上帝「用心細意」寫成的啟示，不是機械的流水賬或隨機取樣的行事記錄，故此很可能

含有「微言大義」。我不願意錯過天父給我們的每一個重要信息。簡單言之，我十分想知

道，這件明明不是發生在這天的事件，聖經為甚麼要插在這個「位置」上？（見下圖）這

個「忽然倒敍」會不會別有深意，要給我們非常有用的提醒與啟發？ 

 

 

 

週五 週六 週日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週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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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主耶穌受難週的這一個「位置」上，唯一沒有記載「獻香膏事件」的是路加福音。那麼

在這個「留白」的一天裡，路加又可有記載一些甚麼重要的事件呢？我們看路 22:1-6： 

 

除酵節，又名逾越節，近了。祭司長和文士想法子怎麼才能殺害耶穌，是因他們懼

怕百姓。這時，撒但入了那稱為加略人猶大的心，他本是十二門徒裏的一個。他去

和祭司長並守殿官商量，怎麼可以把耶穌交給他們。他們歡喜，就約定給他銀子。

他應允了，就找機會，要趁眾人不在跟前的時候把耶穌交給他們。 

 

我們看到路加沒有記述「獻香膏事件」，卻與其他兩卷福音書相似，記述了猶大與祭司長

之間的「秘密會面」和「勾結」，並最終達成了某種「賣主協議」。馬太與馬可同樣於「獻

香膏事件」後馬上寫道： 

 

馬太 26:14-16 當下（就是指獻香膏事件後），十二門徒裏有一個稱為加略人猶大

的，去見祭司長，說：「我把他交給你們，你們願意給我多少錢？」他們就給了他

三十塊錢。從那時候，他就找機會要把耶穌交給他們。 

 

馬可 14:10-11 十二門徒之中，有一個加略人猶大去見祭司長，要把耶穌交給他們。

他們聽見就歡喜，又應許給他銀子。他就尋思如何得便，把耶穌交給他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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毫無疑問，在週三這一天裡，猶大與祭司長之間一定已經達成「賣主協議」，相約相機行

事，要找一個沒有群眾在場的時機捉拿耶穌，再設法處死祂。至於發生在好幾天前的「獻

香膏事件」，馬太和馬可都放在這一天的「位置」上寫，非常明顯的，就是「獻香膏事件」

與「賣主事件」兩事，必定有非常緊密非比尋常的關係。事實亦正是如此！（見下文）  

 

總而言之，受難週裡的「賣主日」（週三）並不是狹義的一「日」，而是猶大與祭司長之

間的「勾結」過程的全紀錄，始於好幾天前在伯大尼的「獻香膏事件」當晚，到逾越節晚

餐的前夜，雙方幾經「交涉」而終於「成交」。所以，馬太與馬可，都將這個「協商賣主」

的過程「壓縮」記載在這一天裡。 

 

我要鄭重告訴大家，這個正正就是「宏觀釋經」的精神──不糾纏於無聊枝節，卻執著於

微言大義。所以，宏觀視之，說「獻香膏事件」發生於受難週的「週三」，並沒有違反真

正的「事實」。懂得這樣宏觀釋經，就會發現聖經中許多所謂「不準確」的記載，其實匠

心獨運、意味深長、更加精確無誤。 

 

現在，讓我們回頭細看這兩件事件的非常關係。 

 

 

二、香膏之夜：基督誓死、猶大求生 
 

耶穌基督與加略人猶大的「兩條死路」，正正就是在馬利亞獻香膏的這一晚正式決裂，分

道揚鑣。當晚，究竟發生了甚麼事呢？ 

 

太 26:6-13 耶穌在伯大尼長大痲瘋的西門家裏，有一個女人拿著一玉瓶極貴的香膏

來，趁耶穌坐席的時候，澆在他的頭上。門徒看見就很不喜悅，說：「何用這樣的

枉費呢！這香膏可以賣許多錢，賙濟窮人。」耶穌看出他們的意思，就說：「為甚

麼難為這女人呢？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。因為常有窮人和你們同在；只是你

們不常有我。她將這香膏澆在我身上是為我安葬做的。我實在告訴你們，普天之下，

無論在甚麼地方傳這福音，也要述說這女人所行的，作個紀念。」 

 

可 14:8 她所做的，是盡她所能的；她是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預先澆在我身上。 

 

約 12:7 耶穌說：「由她吧！她是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。」 

 

我們清楚看到，主耶穌欣然接受馬利亞獻香膏，是決心預備「上京受死」的明確表示，開

口閉口都是些「不吉利」的說話。當在場的其他人還是胡裡胡塗的時候，「觸角」特別敏

銳的猶大，卻終於意識到「大事不妙」.....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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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耶穌原來並非「神棍」而是「瘋子」 
 

猶大以他小人之心──他自己是「神棍」，想借助宗教為「幌子」招搖撞騙，替自己謀取

上位取利的本錢──就以為主耶穌都是「神棍」，彼此彼此。所以，耶穌再偉大的信仰宣

告，甚麼捨身代死、天國降臨、復活再來等等，猶大都視為呃神騙鬼的謊話，不過是用來

哄騙無知群眾，樹立個人聲望的手段而已。最終，不過想利用宗教號召力來建立自己的成

就和功業。但在獻香膏的席上，主耶穌清楚宣告，祂是心口如一地預了「上京受死」的。 

 

這刻，猶太才終於發現，眼前的這個耶穌基督原來是「講真」的，祂真的以為自己是「救

世主」，是「上帝的兒子」。意思是，耶穌原來並不是「神棍」，而是「瘋子」。「跟著

個『瘋子』沒頭沒腦去死，太傻了吧！──你一個人瘋好了！」猶大心想，於是終於立心

走上與基督決裂之路，結束三年以來的「假意同行」。 

 

2、伯大尼不是「叛亂基地」卻是「葬身之所」 
 

在猶大終於發現耶穌是「發瘋」的當下，「政治觸角」超乎常人地靈敏的他，也嗅到敵人

同樣瘋狂的「殺機」： 

 

約 12:9-11 有許多猶太人知道耶穌在那裏，就來了，不但是為耶穌的緣故，也是要

看他從死裏所復活的拉撒路。但祭司長商議連拉撒路也要殺了；因有好些猶太人為

拉撒路的緣故，回去信了耶穌。 

 

在伯大尼叫拉撒路復活，耶穌一人風光，卻誅連十族，後果堪虞。猶大一直意想，與耶路

撒冷只有兩里之隔的伯大尼，是耶穌「聚眾叛亂起事」的最佳「基地」，他甚至想象耶穌

會在伯大尼的西門家裡，開秘密會議策動謀反起事。只要耶穌「掌握先機」，那麼拉撒路

事件的影響就可以由「負」歸「正」。可惜的是，這個耶穌卻是大事不提，反與馬利亞這

個「小女子」婆婆媽媽，說生道死，沒有叛亂意圖、沒有反抗準備，甚至在大敵當前殺機

四起的當下，連逃跑的意識都沒有。猶大發現，伯大尼這個「叛亂基地」，最終極可能成

為他們十三師徒的「葬身之所」。他想到一定要設法脫身，而賣主劃清界線就是最妙一著。 

 

當晚，猶大賣主之心已「起」，甚至初步秘密接觸祭司長「談判」（大意是想轉做「污點

證人」頂證「上司」以求脫罪）。不過，他賣主的心卻仍然未「決」，因為慣於投機觀望

的他，還想「留有一手」，還要「觀察」一下接下來耶穌的「最後表現」。結果呢？當然

令猶大徹底失望──耶穌不但沒有好好利用群眾對衪的支持「起事」，反而跑進神聖不可

侵犯的聖殿裡去「搞事」，終於「得罪全世界」，落得眾叛親離。最後為求自保，別無選

擇，於是猶大再去密會祭司長，雙方正式達成「賣主協議」。 

 

總而言之，同一件事──「獻香膏事件」揭示了主耶穌「必死」的決心，同時，亦啟動了

猶大要竭力「求生」自保之心。原來，三年多以來，猶大與主耶穌只是「貌合神離」地並

肩同行，到了這一夜，終於生死殊途，各行各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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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尚餘四天──將計就計、水到渠成 
 

隨後四天發生的事，大家都比較熟悉，有些更是我在其他場合解說過的，所以我只會簡單

說一些要點。（詳細日程及路線可參看十一月十九日《網誌》附上的兩個附件） 

 

1、預備日（週四）：預備了千年萬載 
 

A、上帝羔羊－－主必預備（正解「耶和華以勒」） 

 

聖餐席上沒有「主菜羔羊」，因為主自己就是上帝預備了千年萬載，為我們獻上贖罪的逾

越節的羔羊。 

 

記往，坊間有些人亂解亂用「耶和華以勒」（主必預備）這詞，說上帝怎樣供應你身心靈

百般需要，完全亂解一通。「耶和華以勒」典出亞伯拉罕獻以撒事件： 

 

創 22:12-14 天使說：「你不可在這童子身上下手。一點不可害他！現在我知道你

是敬畏神的了；因為你沒有將你的兒子，就是你獨生的兒子，留下不給我。」亞伯

拉罕舉目觀看，不料，有一隻公羊，兩角扣在稠密的小樹中，亞伯拉罕就取了那隻

公羊來，獻為燔祭，代替他的兒子。亞伯拉罕給那地方起名叫「耶和華以勒」〔就

是耶和華必預備的意思〕，直到今日人還說：「在耶和華的山上必有預備。」 

 

這「主必預備」的「羔羊」指向的只可以是基督自己，不是甚麼「身心靈需要」！上帝預

備的是代以撒死的救贖羔羊，不是供他兩父子燒烤頂肚的「BBQ 羔羊」！！！ 

 

B、猶大－－壞死不能運作的心靈 

 

主餐席上，主明示暗示，要最後挽回猶大，可惜猶大的一夥心，先是貪生，後是怕死，除

此之外，就甚麼都聽不到，仍是決意賣主。（詳細請看主題頁「股神之死」） 

 

C、細意叮嚀－－不一樣的末了的話 

 

在福音書的末端，主耶穌說了好幾大段「末了的話」──對世界，是關乎世界終局的末世

預言（太 24）；對文士和法利賽人，是前所未有的大指控大咒詛（太 23）；但對祂的愛徒

們，卻是一席深情無限、苦口婆心的細意叮嚀（約 14-17）。至於主會對你說甚麼「末了的

話」，端在乎你是祂的甚麼人！而你是祂的甚麼人，則在於你把祂當做甚麼人。 

 

D、主死誰手？－－猶太教的終極敗壞 

 

最後，猶大「出去」，與祭司長等猶太教領袖聯手密謀殺害主耶穌。上帝透過摩西設立的

猶太教，現在，竟成為逼死上帝兒子的主謀──猶太教的墮落，去到無以復加的地步。匪

夷所思嗎？難以想象嗎？但這是事實！末世將會「歷史重演」，耶穌基督創立的教會，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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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會變成「反基督」的大本營。更加匪夷所思，更加難以想象！但是，這個亦必會成為事

實！──聽得入耳的，請聽！ 

 

2、受難日（週五）：這日赦罪，這日定罪！ 
 

A、三司會審兩頭和合政教合一－－全世界大聯盟 

 

之前說過，法利賽人、撒都該人、希律黨人，原本三個不咬弦的猶太教派，為對付共同的

敵人──耶穌基督，結成了「宗教大聯盟」。現在，代表羅馬宗主國的彼拉多、代表猶大

地方勢力的希律王、代表民間宗教力量的祭司長，對耶穌進行「三司會審」，並達成「共

識」，名目理由雖各有不同，但「一致裁定」的是「耶穌該死」。原本為仇的彼拉多與希

律兩巨頭甚至「成為朋友」。如此，就不只「三教合流」，更是「政教合一」了。末世敵

基督與假先知結成「政教大聯盟」，合力敵抵主耶穌基督及祂的再來，情況大同小異，大

家自己去「會意」一下。 

 

B、一步之差千古遺恨－－猶大吊死先行一步 

 

在耶穌基督被賣、被捕、被判罪卻未死以先，比祂「先行一步」，先死的卻是一直「不想

死」的猶大。人算不如天算，這就是最經典的例子，結語裡我會再補充說明一些。 

 

C、耶穌殉難－－空前絕後的集體謀殺 

 

最後，主耶穌難殉，被釘十字架，但那不是「溫情主義者」想象出來的「偉大犠牲」，令

萬人「感動落淚」的動人場面。這，完完全全是一場真真正正罪大惡極無可饒恕的「集體

謀殺」，是最邪惡的集體罪行。我們必須明白，基督受死帶來「赦罪」，是！但基督受死

同時亦帶來「定罪」──人類犯下史無前例、無以復加的大罪，若不悔改，天父終有一天

會來，為祂無辜被殺的兒子追討血債，向全人類──殺害祂兒子的兇手──討回公道！這

就是末日大審判「為一切義人（當然包括最無辜的主耶穌）伸冤昭雪」的關鍵意義！ 

 

D、封塚守墓－－從此世界是「我們」的？ 

 

無知自義的惡人們卻是「不識死」，以為「封塚守墓」──封住、守住耶穌的墓地，主就

不會復活，他們都可以安枕無憂，永遠霸佔著手上的既得利益。他們發夢也想不到，故事

原來未完...... 

 

3、墳墓日（週六）：等待是最深的功課 
 

這一天，似乎很「平靜」，甚麼也沒有發生。但「平靜」，對於一直相信、追隨基督的人

來說，就代表上帝的「退隱」、「淡出、「沉默」，而這種「平靜」，卻是每一個曾真實

向基督動心動情的人，最難以忍受的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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末日真正難捱的，不是泛泛的災變、苦難、逼迫，而是這一切所給我們的「感覺」和所暗

示的信息──上帝已經退出世界了，祂已經撒手不管了，任由我們自生自滅了！須知難忍

的不是那些災變、苦難、逼迫，而是過去的忠誠與追隨，原來盡是「枉作多情」的無情嘲

諷。世界仍是惡人當道，或者只是如機械般運轉。上帝跟本沒有向你說過話，是你自作多

情胡思亂想；或者事過境遷，說過的都不算數了。這個時候，必有許多人不斷對你說：「你

的神在哪裡呢？算了吧！放棄吧！」 

 

末日的真正可怕之處，是上帝表面上的沉默。墳墓日，四野無聲，門徒撫今追昔，思潮起

伏，過去追隨主的日子疑幻疑真；末日，對我們來說，都必如此。要堅持，要在上帝的沉

默中，相信，相信祂曾經說話，亦終必會再開口說話。祂決然不是「啞巴偶像」！ 

 

4、復活日（週日）：七日功成──天父從未失手 
 

忍耐到底，必然得救。──上帝用七天創天造地；約書亞用七天攻陷耶利哥；啟示錄亦以

三個七的循環（七印、七號、七碗）終結一切末世流程。由主耶穌騎驢入城，到祂榮耀復

活，也是「七天」──用七天完成了祂捨身救人的偉大工程，可說是另一個「創世記」。 

 

七日功成，上帝從未失過手！──我們要對天父有信心呀！ 
 

 

結語、最後「兩度打叉」的生途死路 
 

兩條死路──自主耶穌從加利利出發往約旦河外去，一直，都多番宣示祂要「上京赴死」，

要踏上死路。猶大也一路「跟從」，但他一直以為主耶穌是說說而己，沒有意想這條實實

在在是一條「死路」。到馬利亞獻上香膏的席上，猶大終於認識清楚，追隨耶穌基督原來

真是一條如假包換的死路！於是，最後關頭，他「打叉」了，偏離基督的「主幹道」，要

自己走自己的「生路」。到臨門一步，猶大的路與基督的路終於「分叉」，各行各路。猶

大意想，耶穌要走祂的「死路」，他卻要走自己的「生路」：（如下圖） 

 

死 路      生 路 
 

           耶穌被捕殺              猶大賣主自保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獻香膏事件（分叉點） 
 

 

 

 

         耶穌／猶大（表面同行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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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猶大萬萬想不到，這條「分叉」的路，最後竟再「打叉」成為截然相反：（如下圖） 

 

死 路           生 路 

                 猶大畏罪吊死           耶穌死裡復活      
 

基督受難 

（再分叉點） 
 

耶穌被捕殺         猶大賣主自保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獻香膏事件（分叉點） 
 

 

 

 

         耶穌／猶大（表面同行） 
 

猶大不想死，最終卻畏罪自殺而死；主耶穌捨生赴死，最終卻復活得生。 

 

 

基督的路，求死而得生；猶大的路，求生而送死。 
 

生死之間的奧秘，原來，必要用心靈的眼才能參透。末世的日子亦

必如此。昔日，主耶穌與猶大的兩路死路，一條「假死」，一條「真

死」，都已活現在大家面前。現在，臨近末世，在我們眼前的，又

是兩路死路，同樣是一條「假死」，一條「真死」。 

 

弟兄姊妹，你要如何抉擇呢？希望這篇信息能給你一點提示。 


